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规定，我

们作为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相

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履行的及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情况如下： 

（1）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京广田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申请的人民

币1.5亿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担保余额8,000

万元。 

（2）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同意公司与深圳市广田方特幕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方特”）

少数股东深圳市方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就广田方特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申请的人民币壹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按持股比例进行保证担保。截止报告期

末，公司担保余额3,825万元。 

（3）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同意公司与广田方特少数股东深圳市方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就广田方特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大中华支行申请的人民币伍仟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按

持股比例进行保证担保。截止报告期末，实际发生担保金额2,550万元，该担保

已履行完毕。 

（4）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的人民

币2,8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于2016年1月19日签署了担保合

同。截止报告期末，该担保已履行完毕。 

（5）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同意公司与广田方特少数股东深圳市方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就广田方特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的人民币壹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按持

股比例进行保证担保。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担保余额3,825万元。 

（6）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

的人民币2,6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担保

余额2,600万元。 

（7）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与广田方特少数股东深圳市方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就广田

方特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大中华支行申请的人民币8,000万元综合授信

额度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担保余额3,672万

元。 

（8）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同意对公司子公司广田方特向各商业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3亿元（包含本

数）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担保余额8,000万元。 

截止2017年6月30日，公司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41,922万元，占2017年6月30日公司净资产的6.71%，其中公司对外担保余

额（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12,000万元；对子公司的担

保金额为29,922万元。 

（二）担保涉及诉讼情况说明 

经2014年3月31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于2014年4月15日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公司

为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最高额人民币1.2亿

元贷款提供一般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期限为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

下各授信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担保范围为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

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同时，科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四

川科创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中药厂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市泰福建材有限公

司、何俊明、张燕、何质恒、张敏、卢军为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最高额人民币1.2亿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四川科

创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科创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华佛国际医院投资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何俊明、张燕、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大海川投资有限公



司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5年4月18日，上述贷款到期后，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尚未向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归还1.2亿元贷款。2017年4月，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对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科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科创制药集团有

限公司、四川省中药厂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市泰福建材有限公司、何俊明、张燕、

何质恒、张敏、卢军、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11名当事人作为共同被告向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由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偿还本金119,999,778.74 元以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等

（自2015年1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截止2017年2月20日已产生利息

2,987,706.22元、罚息26,363,979.38元、复利3,468,718.95元），以上所有欠

付利息、罚息、复利共计 32,820,404.55 元；同时请求判令其他10位被告对中

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截止目前，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尚未开庭审理。 

根据公司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的约定，公司承担一般保证担保责任，但

由于案件未开始审理，目前还无法确定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本次诉讼涉及金额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45%，

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产生重大影响。 

（三）公司已建立了《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并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了对

外担保审批权限及流程。上述担保事项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二、关于2017年半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

说明和独立意见  

经对公司2017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了认真核

查，现作如下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非经营

性资金往来的情况，亦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以其他方式变相资金占用的

情形，不存在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健

全的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有效防止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侵害公司利益，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三、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财会〔2017〕13号）、《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



（财会〔2017〕15号）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 ： 王红兵    王全胜    高刚 

                                        二 O 一七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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